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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对传统税收征管体系带来挑战的研究背景，系统分析其虚拟化、跨地域

等特征及在资源配置、促进就业等方面的社会价值，重点指出当前税收征管在纳税主体认定、计税依据确

定、以票控税模式适应性及税收与税源背离等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制度建设、技

术赋能、机制完善和服务提升四个维度提出对策：健全税收法律法规，构建数据驱动的征管模式，推进税

收分配机制改革，并优化纳税服务与信用治理体系。研究表明，构建与平台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税收治理体

系，需通过法律、技术、机制与服务的协同创新，以实现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与国家税收治理能力提升的良

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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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平台经济已从一种新兴业态演变为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基础性力量。它以

互联网为载体，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通过高效的算法匹配，连接了海量的供给与需求，构建起一个全

新的、动态的、网络化的商业生态系统。这种模式，不仅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更在稳定社会就业、

引领商业生态创新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截至 2024年，我国平台经
济规模已达 63.2万亿元，占 GDP比重 39.8%，可见，平台经济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

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到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强监管，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再
到同年 12月国常会指出发展平台经济事关扩内需、稳就业、惠民生，这一系列顶层设计清晰地表明，平
台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革之一。然而，平台经济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其内在的虚拟性、

跨地域性、隐匿性等，对建立于工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税收法律框架与征管模式构成了严峻挑战。如何

构建一套与平台经济特性相匹配的现代化税收治理体系，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财税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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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治理能力、市场公平竞争与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时代命题。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征管升级，更是一场涉

及法律、经济、社会与技术的深刻变革。因此，研究优化平台经济的税收征管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平台经济的盈利模式、特征及其社会经济价值

平台经济的迅速崛起，不仅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方式，也深刻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要分析其税收征

管问题，首先必须深入理解其内在的运行机理与外部效应。本章将从盈利模式、基本特征及社会经济价值

三个维度，对平台经济进行结构性剖析，为后续探讨税收征管奠定基础。

（一）平台经济的盈利模式

1.参与经营型在参与经营型模式下，平台的运营商深度介入商品或服务的直接销售与提供，通过赚取
进销差价或服务费来获取利润。例如，共享单车企业不仅提供连接用户与单车的平台，更直接拥有并运营

作为核心资产的单车，其盈利模式兼具租赁与服务的双重属性。

2.中间服务型中间服务型是最典型的平台模式，平台运营方自身不直接提供最终的商品或服务，而是
作为市场组织者，为交易双方提供一个高效、可信的交易媒介，通过促成交易来抽取佣金或服务费。滴滴

出行、淘宝 C2C平台等是此类模式的典型代表，其核心价值在于信息匹配与信用构建。
3.混合经营型混合经营型，即上述参与经营型与中间服务型的结合体。平台既作为第三方商家提供交

易场所，又直接销售自有品牌或自营商品。京东商城便是典型例子，其平台上有第三方商家入驻，同时京

东自营也占据重要地位。这种模式使得平台的角色更为复杂，其收入来源也更加多元化。

（二）平台经济的基本特征

1.虚拟化与多边性平台经济的核心活动发生在数字空间，具有显著的虚拟化特征。交易双方无需面对
面接触，即可在线上完成信息匹配、合同订立乃至资金支付，打破了传统商业对物理场所的依赖。同时，

平台经济呈现出典型的多边结构，它不再是简单的一对一交易，而是由平台作为中心节点，同时连接着供

给方、需求方、服务提供方、广告商等多个群体，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生态系统 1。这种虚拟化、多边化

的特点会对税收征管造成一定的冲击，使得传统的属地管理和实体监管原则面临失效的风险。

2.数字化与高效化平台经济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其整个商业流程都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之上。从
用户画像、精准营销到智能匹配、信用评价，数字化贯穿始终，产生了海量的电子化交易信息。这种数字

化特性，结合先进的算法技术，极大地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和交易便捷性，改变着传统的贸易运营模式 2。

然而，这些易被修改和删除的无纸化数据也给计税依据的确定造成了一定难度，对税务机关的数据获取和

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3. 跨地域性与要素分离互联网的无界性赋予了平台经济跨地域的属性。平台上的交易主体可以分布
在全国乃至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一笔交易的完成可能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更复杂的是，平台经济中的

资金流、信息流与物流往往是相互分离的。例如，支付可能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完成，信息由平台掌握，

而商品则通过物流公司配送。平台经济涉及的主体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领域，平台的资金流、信息

流等都相对分离 3。这种要素分离的模式，使得税务机关难以完整追踪交易全貌，容易产生税收管辖权的

真空及税收与税源相背离的问题。

（三）平台经济的社会经济价值

1.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传统经济中，信息不对称是导致资源错配的主要原因之一。平台通过数字技
术，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使得供求双方能够在一个广阔的数字市场中实现高效对接，多样化的需

1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税务局课题组、黄树民、姚轩鸽等：《平台经济与税收政策互动机理及其因应对策研究》，《税收经济研
究》2022年第 1期。

2 周文、韩文龙：《平台经济发展再审视:垄断与数字税新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 3期。
3 马洪范、胥玲、刘国平：《数字经济、税收冲击与税收治理变革》，《税务研究》2021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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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以满足，闲置资源被有效激活。更重要的是，平台的存在加深了行业间信息、资源等共享的程度，缓

解了信息不对称，使得传统企业加入平台后，也能利用其既有资源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从而提高社会资源

的使用效率，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有效增强社会就业稳定性与包容性平台经济所代表的新兴经济业态，以其低门槛、高灵活性的特
点，为社会创造了海量的就业岗位。尤其在经济下行期间，大量传统就业岗位受到冲击，而平台经济为许

多人提供了新的收入来源，无论是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还是在线内容创作者、电商主播，都能利用网

络平台赚钱，这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也极大地缓解了特殊时期社会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因此，平

台经济不仅为维持就业总量稳定、保障低收入群体生计提供了重要缓冲，也为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者提供

了低成本的创业平台，使其能够利用自身资源，更便捷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

3. 强力驱动商业模式与产业生态创新平台经济并非简单地将线下交易搬到线上，而是在进行一场深
刻的商业生态革命。它能够凝聚分散的资源，将原来冗长、线性的上中下游组织，整合成以平台为核心的、

高效协同的网状交易链条。这种模式改造了传统产业，淘汰了落后产能，加速了信息间的互动与迭代，引

领了 C2M等新的交易模式。平台作为创新枢纽，加速了知识、技术和创意的融合，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创
新发展注入了持续动力。

三、我国平台经济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税收征管体系在应对平台经济时，正面临着从税制要素界定到征管技术应用，再到制度协

同适配的多维度效能衰减。本章将从以下三个层面，剖析当前平台经济税收征管中所面临的核心难题。

（一）核心税制要素界定模糊，法律适用存在不确定性

1.难以确定纳税主体
随着网络平台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个体成为平台上的商品供给方，这些人根据平台的要求办

理简单手续即可成为平台上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由于交易双方可以隐匿自己的信息，因此即使他们发生

了纳税义务，税务机关也难以向他们及时、准确地认定身份并征收相关税款。这种隐身化趋势，使得越来

越多的经济活动主体处于税源监控的范围之外，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潜在流失 1。更复杂的是，许多从业者

同时在多个平台上活动，其收入来源高度碎片化，进一步加剧了身份认定与收入归集的难度。

2.难以确定计税依据
首先，平台经济不同于传统的实体经济，很多交易信息都是网络传输的电子化信息，经交易形成的无

纸化电子数据能够被轻易更改甚至删除，这样就使得纳税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准确交易数据难以被税务

机关完全掌握，从而增加纳税主体计税依据的确认难度。其次，在税目与税率方面，我国税法中尚未对平

台经济相关的涉税要素进行明确的规定，各项收入所适用的税目就容易产生争议，进而导致适用的税率也

产生混乱。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司机通过滴滴平台接单并用自己的车为顾客提供驾乘服务所获得的收入，

是该划分为工资薪金还是劳务报酬？按照习惯的思维，如果司机与滴滴平台签订了劳动合同，其取得的收

入就应划为工资薪金，否则就该归为劳务报酬。但是，很多滴滴司机都是利用自己购置的乘用车来承载顾

客，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利用资产运营来获取收入，因此无论将这种收入划为工资薪金还是劳务报酬都不

太合适 2。这种定性模糊直接导致了税收征管的混乱与争议。不同的界定将导致税负差异巨大，不仅增加

了纳税人的遵从成本，也为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提供了空间。

3.难以确定纳税地点及纳税期限
传统的纳税地点规则主要基于注册地、机构所在地或劳务发生地等物理存在，而平台交易具有天然的

1 国家税务总局泰安市税务局课题组、郝玲、王东衍、贠相前：《平台经济税收监管探讨》，《税务研究》2020年第 4期。
2 周克清、刘文慧：《平台经济下个人所得的税收征管机制探索》，《税务研究》2019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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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特性，一笔交易可能涉及位于不同省份的消费者、销售者和平台企业，这导致收入来源地、消费地

与平台所在地的税务机关都可能主张税收管辖权，引发地区间的税收竞争或征管真空，严重挑战了以属地

管理为基础的现行征管体制。另外，平台经济中的交易流程往往包含预订、支付、发货、确认收货、评价、

退款等多个环节，周期长短不一，特别是七天无理由退货等消费者保护政策，使得交易的最终完成时点具

有不确定性，这给按照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确认纳税期限带来了操作上的困难。

（二）传统税收征管模式效能衰减，技术赋能亟待加强

1.以票控税模式难以适应平台经济
我国长期以来依靠以票控税作为管控流转税税源的核心手段，而平台经济往往采用线上交易的模式，

这就意味着在以票控税的模式下，如果税务机关不能对线上交易的数据进行及时获取并开具发票，就很难

对税源进行有效监管。在平台经济中，一方面，大量个人消费者没有索取发票的习惯，很多消费者的要票

意识较浅薄，多数情况下并不会主动要求开具发票，这就使得大量 C2C、B2C交易成为无票交易。另一
方面，平台内经营者，特别是自然人，开具发票的意愿和能力不足，这使得税务机关无法再像监管实体商

店那样，通过发票流来追溯资金流和货物流，对交易真实性的核查难度大大增加。可见，以票控税的传统

监管模式已难以适应平台经济的需要 1。

2.涉税数据获取渠道不畅
平台经济涉及的主体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领域，平台的资金流、信息流等都相对分离。虽然金

税三期、四期工程极大地提升了税务系统内部的数据处理能力，但跨部门、跨领域的数据共享机制仍不健

全。税务机关与掌握平台关键数据的市场主体以及其它政府部门之间，尚未建立起稳定、高效、法定的数

据交换通道，这就迫使税务机关只能通过有限的、事后的手段进行核查，征管成本高且难以实现税源的实

时动态监控。因此，早日实现税务部门与平台企业及其他政府机关间的监管合作和数据共享十分有必要。

（三）现行税制体系与平台经济新型税务关系不相适配

1.平台企业的税收协助义务法律支撑不足
在个人或企业入驻平台前，平台一般会要求他们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等，因此平台企业能够掌握发生

在平台上的每一笔交易信息的真实情况，例如交易主体、交易时间、交易内容等，这些信息如果能被税务

机关掌握，将会有莫大帮助。然而，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制度采用的还是 1993年 1月 1日实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虽然在这三十多年里该项法律经历了多次修订，但仍旧没有明确的条款规

定第三方平台提供涉税信息的义务，也没有明确的条款规定平台上的企业、个人等的纳税义务，造成了纳

税遵从性低的问题。法律依据的缺失，导致平台企业向税务机关全面报送数据的责任不清，使得税务机关

在面对海量隐匿的税源时，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 2。

2.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加剧区域财力不平衡
平台经济通过互联网连接着交易的双方，买方和卖方分布在全国各地，而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税收一

般都缴纳给平台企业所在地，这就产生了收入产生地与收入实现地不一致的情况 3。平台企业的总部通常

集聚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或享有区域性税收优惠的地区，其产生的巨额税收大部分汇集于这些地区缴

纳。然而，这些税收的价值创造过程，却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这种“利润集中于总部、税源贡献于全国”

的格局，导致财富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逆向转移，加剧了区域间的财力差距，有违税收公平，并

对地方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构成挑战。

1 欧阳天健：《共享共治理念下平台经济的税收征管挑战与治理优化》，《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 5期。
2 贾若凡、妥建清：《平台经济的治理难点与法律规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 4期。
3 侯江玲：《新时期平台经济所得税监管问题探析》，《中国注册会计师》2022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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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我国平台经济税收征管体系的对策

面对平台经济所带来的税收治理挑战，需要构建一个规范有序的税收征管体系，亟需从制度设计、技

术赋能与机制协同等多个层面进行完善。基于前文的问题，本章提出一个多层次的对策框架，旨在为构建

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平台经济税收征管体系提供路径参考。

（一）健全平台经济税收法律制度体系，夯实依法治税根基

当前，我国在平台经济税收征管方面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税收征管存在一定的“真空”，因

此，我国必须尽快构建出适合平台经济发展需要的税收征管体系。

一方面，应修订完善现有的相关法律。平台经济实际上是传统实体经济在虚拟平台上的一种延伸形

式，现有的税收法律法规其实包含了与其相关的基本内容，只是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规定的不够清晰。因

此，可以先考虑从现有的税制体系入手，在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实体税法中，增设针对平台经

济特定交易形式的条款。例如，明确各类新型收入的税目定性、细化跨区域交易的纳税地点判定规则、完

善关于数字服务及无形资产交易的税收处理规定等。另外，在《税收征管法》中，明确将平台企业界定为

负有涉税信息报送义务的第三方，并详细规定其报送信息的范围、频率、格式及法律责任，为数据共享提

供上位法依据。

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应加快研究出台适应平台经济的法律规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平台经济的

各项税制要素，从具体细节上明确平台经济主体的相应权利与义务 1。必须通过立法，明确平台企业的涉

税信息报送义务，为税务机关对平台经济实行税务监管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征纳双方的分歧，有利于形成和谐的征纳关系。

（二）构建数据驱动的征管新模式，推动技术赋能

在平台经济的模式下，企业经济活动的隐蔽性越来越强，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现代化技术进行税收征管

已是大势所趋。未来的税收征管，必然是从“以票控税”向“数据控税”的根本性转变。

一方面，税务机关应积极应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借助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来推动税收征管新模

式，全面推行“数据控税”。例如，利用人工智能对海量交易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风险分析，实现对高风

险纳税人的精准识别与监控；利用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特性，构建可信的电子发票系统和交易

存证系统，从根本上解决交易数据真实性的问题。这样，充分利用数据信息进行税源监控、税收分析等工

作，可以不断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

另一方面，必须加强税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平台企业间的税收数据共享。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变

革，数据已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资源，数据信息在经济管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强税收数据共享

是税务机关协同各部门进行税收治理的关键。具体而言，可以构建一个多层次的数据共享体系：首先，以

政府为主导，建立税务部门与工商部门、银行等的数据共享数据库，各部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从共

享数据库中查看并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相关数据；其次，要积极推进税务部门与平台企业间的信息互通，要

求平台企业通过标准化接口，按日或按周将平台内经营者的注册信息、交易流水、用户评价等核心数据，

自动推送至税务部门的数据交换区，解决好征纳双方税收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数据共享；最后，税务

机关应对所掌握的信息及时深入分析，重点对高风险的纳税人进行精准识别与监控，用数据来辅助税收征

管。

（三）深化税收分配机制改革，破解税收与税源背离难题

解决税收与税源相背离的问题，需要财税体制的深刻变革。

一方面，探索基于消费地原则的税收管辖权分配改革。当前的流转税主要是在商品的生产地征收，所

得税主要在纳税主体的所在地征收，都会产生税收与税源相分离的问题。因此，应重新划分征税权，对纳

1 张玉洁、李静、李毅：《数字平台税收协同体系的治理框架与实践进路》，《地方财政研究》2025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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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主体所在地与收入来源地的征税权重新进行分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例如，对于增值税等流转

税，可考虑在消费地进行部分征收或收入归属，技术上可通过分析支付账号的注册地、商品配送地址等信

息进行近似判断。

另一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事后调节。在税收管辖权规则未作根本性调整前，中央财政

应发挥更大作用，建立一套科学的测算体系，评估平台经济对各省市造成的税收输出效应。在此基础上，

通过增加一般性或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对税收净流出地区予以补偿，用以支持其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

务提升，实现区域间经济的协同发展。

（四）优化纳税服务与强化信用治理，提升税收遵从度

首先，实施精准化的纳税服务与辅导。税务部门应与大型平台企业合作，在其商家后台系统嵌入税收

政策提醒和申报引导模块，为平台内经营者提供一站式税务服务。同时，针对不同的平台从业人员，制作

通俗易懂的税收政策解读短视频或指引手册，通过社交媒体、直播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以降低税法理解

成本。

其次，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将平台内经营者的纳税信用与其在平台上的经营权益深度

绑定。对纳税信用良好的经营者，平台可在流量分配、活动参与、贷款支持等方面给予倾斜。将严重的税

收违法行为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联合惩戒，如限制高消费、影响出行和贷款等，大幅提高其

违法失信成本。

最后，加大税收违法行为的查处与曝光力度。适时修订相关法律，提高对偷逃税行为的行政处罚标准，

对情节严重、数额巨大的案件，坚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定期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全社会曝光，形

成强大威慑效应，彻底扭转部分纳税人的侥幸心理。

五、结论与展望

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关乎国家竞争优势的塑造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其带来的税收挑战，本质上

是工业文明税收制度与数字文明新经济形态之间的摩擦。为应对这一挑战，我国必须进行一场涵盖法律制

度、技术手段、管理机制与服务理念的全面革新。本文的研究表明，构建适应平台经济的现代化税收征管

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核心路径在于：以明晰的法律制度为基石，界定各方权责；以先进的信

息技术为引擎，驱动征管变革；以公平的分配机制为纽带，协调区域利益；以优质的公共服务为导向，引

导纳税遵从。

展望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迭代，税收治理也必将进入持续优化的新阶段。我国应始终保持开放

的视野，在守住税收公平与效率底线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更具包容性和前瞻性的治理方案，最终实现平台

经济的繁荣发展与国家税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共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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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chool, Qil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nan 25020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tha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poses chal-
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system,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its virtual-
ization, cross-regional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its social valu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mployment
promotion. It focuses on pointing out the prominent problems currently faced by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
istration in aspects such a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ax subjects, the determination of tax bases,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tax control model based on invoices, and the deviation between tax revenue and tax sources. In response to
these issu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rom four dimensions: system constructio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mechanism improvement, and service enhancement: improve tax laws and regulations, build a
data-driven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tax distribution mechanism, and
optimize the tax service and credit governance system. Research shows that to build a modern tax governance
system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platform ec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untry’s tax governance capacity
through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laws, technologies, mechanisms and services.
keywords platform economy;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digital economy; tax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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